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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育部承接轉型正義教育業務移交專案小組第 4 次研商會議 

紀錄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 業務單位報告：詳如議程之說明內容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 有關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，架構修正意見如下： 

(一) 增加封面頁。 

(二) 「綱領說明」修正為「願景、目標與實施期程」。 

(三) 「行動方案與實施策略」修正為「推動策略與行動方案」，

並請提高編號階層，內容修正為「各級學校教育」、「一般

公務人員訓練」(增列考試院)、「特定專業人員訓練」、「社

會大眾溝通」，各項內容的架構調整為「面向」、「推動策

略」、「行動方案」、「預期成果」、「主(協)辦機關」。 

(四) 刪除「獎懲方式」，增列「預期效益」及「結語」。 

(五) 「分工、績效考核」請參考律定「為落實本綱領具體作為，

各機關得自行訂定相關執行規定據以實施」等相關文字。 

二、 綱領形成時程，請按規劃辦理： 

(一) 111 年 7 月 18 日：本部專案小組會議確認國家轉型正義教

育行動綱領之各級學校推動方案(含策略及辦理事項)。 

(二) 111 年 7 月 19-22 日：提出各級學校推動方案行動綱領策

略表，函請各相關部會參考填報。 

(三) 111 年 7 月 28 日：預訂辦理「擬定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

綱領說明會」，請各相關部會及本部相關單位共同參與，邀

請林佳範教授進行素材轉化說明，以及講解行動綱領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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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。 

(四) 111 年 8 月 5 日前：各相關部會提出行動綱領方案及相關

策略。 

(五) 111 年 8 月 8-12 日：擇一日召開「擬定國家轉型正義教育

行動綱領研商會議」，研討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初

稿。 

(六) 111 年 8 月 15-19 日：各相關部會及本部各相關單位共同

修訂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。 

(七) 111 年 8月 22-26 日：視初稿情形擇日辦理工作坊，以及視

羅秉成政委行程召開會議提報綱領。 

 

參、 討論事項 

案  由：有關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之各級學校推動方案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詳如議程之說明內容。 

    決  議：  

一、 「各級學校推動方案」修正名稱為「各級學校教育」。 

二、 面向調整為「(一)課程及教材發展」、「(二)師資培育

及進修」、「(三)普及宣導與實踐」、「(四)原住民族

轉型正義教育」。 

三、 各項面向之推動策略調整如下： 

(一) 課程及教材發展：「檢視課程綱要」、「議題融入課

程」、「教材教案研發」。 

(二) 師資培育及進修：「師資職前教育」、「教師在職進

修」。 

(三) 普及宣導與實踐：「強化支持網絡」、「研習活動推

廣」。 

(四)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教育：請綜規司協助擬具推動策略

及行動方案、預期成果。 

四、 參採高教司建議，修正行動方案 1-3「鼓勵大專校院融

入或開設相關議題課程」。 

五、 參採終身司建議，因社區大學與社教館所之對象非學生，

不納入「各級學校教育」中。惟社會教育推動轉型正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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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政委關注，建議納入「社會大眾溝通」，並請擬具面

向、推動策略、行動方案、預期成果。 

六、 「各級學校教育」之架構請按上開說明調整，請相關單

位依權責填列行動方案及預期成果，並於 111 年 7 月

12 日提供學務司彙整，並預留行程參與 7 月 18 日第 5

次研商會議。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 散會：下午 4 時。 


